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90號

原      告  鄒之珣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宜嫻律師

被      告  王碧昭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3年10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民國75年1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原告

一子。婚姻關係存續中，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82年4月30

日共同購買坐落宜蘭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0分之1）暨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

鎮○○街000○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登記於被告名

下。惟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感情不睦，於85年11月18日協議

離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見原證二，下稱離婚協議書），

約定「二、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

街000之0號。…，故定於87年8月由女方（即被告）轉移至

鄒之珣（即原告）名下，不得異議」，然被告卻遲未依照離

婚協議書內容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訴外人鄒

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原告整理遺物時，赫然發現離婚

協議書、不動產所有權狀，始知上情。原告遂於112年12月4

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於112年12月28日

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字第387號)，被

告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

轉予原告，原告乃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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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

　２離婚協議書已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移轉給原告，被告明知此事，卻遲未履行，原告自87年8月

時即為系爭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被告無作為系爭房地之所

有權人之正當權源，卻以所有權人自居，其無法律上之原因

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甚明，並致原告未能登

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地所有權能

之行使而造成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或損害賠償。依照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可得，系爭房地鄰近建物每月租金約為新臺幣（下同）1200

0元至18000元，每坪月租金約為600元，參以系爭房地之面

積為75.31平方公尺（約略22.78坪，以20坪計之），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為每月12000元（計算式：20坪×

600元＝12000元），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

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

害賠償691600元（計算式：12000元×12月×4年＋12000元×28

9天÷30天＝691600元）。

　３倘被告於87年8月即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則參照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

相關規定，以前次移轉年期為107年1月（被告係於82年5月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系爭房地，並約定於87年8月將系

爭房地移轉予原告，則被告持有系爭房地約5年3個月左右，

前次移轉年期以113年3月往前回推5年3個月即為107年1

月）、系爭土地於87年7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21800元、82年

5月之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151.9%等條件計算之，原告於斯

時所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共計為62234元（見原證九，說

明：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第31條、第33條與現行條

文相同，乃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稅務試算-土地增值稅

試算網站試算之）。詎料，被告卻未依約履行離婚協議書第

二條，原告直至113年2月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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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登記，經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

5979元，若被告於87年8月便辦妥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則原告僅需繳納62234元之土地增值稅，因被告遲延辦

理，致原告受有增加土地增值稅支出263745元之損害（0000

00－00000＝263745），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63745元。

　４被告抗辯其未能依照系爭離婚協議書於87年8月將系爭房地

過戶給原告，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

用、過戶費用云云，原告否認，被告既抗辯係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方未能履行離婚協議書，自應由被告先就此有利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不能免責，被告固然提出被證

1、被證2欲證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

用，然細繹被證1之收款帳號為000000000000，此與系爭房

地之貸款扣款帳號不同，即便被告確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

（假設語氣），然該款項之目的為何？仍非無疑，無從逕予

勾稽該款項即是用以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又被證2僅能證

明系爭房地之部分貸款於89年6月22日清償完畢之客觀事

實，尚無法推斷係由被告所清償，故由被證1、2均無法直接

證明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曾經負擔系爭房地之貸

款，亦無從舉證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

用，況且，縱然被告所辯為真（假設語氣），系爭房地之貸

款金額並非僅50萬元，被證1之金額加總後亦不足以清償全

數之房屋貸款，則其餘貸款顯非被告清償，足徵被告上開所

辯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抑且，被告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

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過戶費用，僅空口泛稱

其曾多次要求訴外人鄒若暉辦理，其抗辯自無從採信。從87

年8月至今，已足足經過25年之久，倘被告確實有意要履行

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豈會未有任何表示？被告於87年間前後

仍可聯繫訴外人鄒若暉，怎會毫無任何履約之表示？益證被

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５原告於另案即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案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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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請求被告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並未一併請求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或遲延損害，故而，兩造於

另案僅就被告是否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一事為調解，探求兩造之真意，兩造既未就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損害賠償或係遲延損害為請求、抗辯或是討論，自

無拋棄離婚協議書之其餘請求之意思，再者，本件原告所請

求乃是因被告遲延履行離婚協議書，致原告受有土地增值稅

差額之損害，並非請求被告負擔原告因移轉系爭房地所需支

付之土地增值稅全額，故就離婚協議書所約定應由原告或訴

外人鄒若暉負擔之土地增值稅，本非原告請求範圍，被告就

此容有誤會，則就土地增值稅之差額既係因被告未按時履行

系爭離婚協議書所致，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故被告

以兩造已成立調解筆錄為由，抗辯其無須負擔土地增值稅之

差額，要非可採。

　６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既於離婚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

前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該給付有確定期限，被

告未於87年8月前為之，被告即應自87年9月1日起負遲延責

任，故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遲延損害691600元及土

地增值稅之差額263745元，核屬有理。被告未於此一期限內

為之，即屬遲延，原告無庸催告，即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

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因遲延所受損害。被告雖提出被證一、

二，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難逕予勾稽

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移轉稅費，況且，訴外人鄒若暉直至

89、90年間仍有餘力負擔並按時繳納系爭房地之房屋貸款，

豈有可能無法負擔移轉所有權之稅費？被告上開所辯，顯與

事實不符無從憑採。再者，被告如有履行系爭離婚協議書之

意願，不可能從未向原告或訴外人鄒若暉提出，又縱使被告

於87年8月之際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房屋貸款方未能

移轉系爭房地（假設語氣，原告否認），訴外人鄒若暉之行

為亦與原告無關，無從認定原告具有可歸責事由，抑且，被

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極少探視原告，原告根本無從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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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掌握被告行蹤，而原告於96年即已成年，被告也未曾尋覓

原告協同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是以，本件顯係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於約定期限內移轉，被告自當

負遲延責任，原告依照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當屬有據。

　７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53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系爭房地於82年時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當時為夫妻)共同

出資購買，登記於被告名下，當時為購買系爭房地曾向土地

銀行羅東分行貸款180萬元，其中130萬元為政府補貼利息之

擔保貸款，50萬元為一般擔保貸款，房貸由雙方共同負擔，

系爭房地於購買後本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及原告共同居

住。於85年11月時，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協議離婚，系爭房

地雙方同意移轉至原告名下，然因當時50萬元未受政府補助

之擔保貸款部份利息較高且尚未清償完畢，訴外人鄒若暉擔

心貸款如未清償系爭房地過戶恐有困難，並表示伊願獨立負

擔系爭房地之貸款清償，且預計於87年8月時先行清償未受

政府補助之擔保貸款完畢後再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事宜，故

雙方於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

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

定無法馬上過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

不得異議。所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

權移轉登記，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

抗辯權」。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

由訴外人鄒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豈料，訴外人鄒若暉約於

87年5月前向被告表示，伊因罹癌(疑似鼻咽癌)身體不適，

導致收入不穩定，不僅未能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

貸款，也無力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至原告名下之相關稅

費，希望被告可以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助之一般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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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故被告於87年8月未能依離婚協議書約定辦理移轉系爭

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實非可歸責於被告。且被告於

87年5月後為避免未繳納系爭房地貸款致遭查封拍賣，而致

當時年幼之原告無家可歸，故答應訴外人鄒若暉之請求，於

87年5月後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此有

當時匯款單影本可稽(見被證1)，至89年6月22日被告將該未

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部分清償完畢(見被證2)。被告此後

曾多次要求訴外人鄒若暉儘快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至原告名下事宜，但訴外人鄒若暉並未處理，亦未再與被告

聯絡，訴外人鄒若暉明知並非被告拒絕辦理，故於過世前從

未起訴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又被

告如不願依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登記至原告名下，大可於85年11月18日以後，以所有權人名

義將系爭房屋出售或將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增貸，然而被告於

112年12月4日原告起訴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前，始終未

對系爭房地為任何處分，甚且明知原告依據離婚協議書第二

條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請求權已罹於15年消滅時

效，仍願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顯見被告未曾

拒絕履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原

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

由。又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前，被告仍為系

爭房地所有權人，本得自行處分、收益系爭房地，原告向被

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實無理由。況且

被告自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屋，系爭房屋向來由原告

及訴外人鄒若暉居住，至113年2月7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

至原告名下前，系爭房屋皆由原告占有使用，被告並未自行

使用或出租予他人，亦從未向原告及訴外人鄒若暉收取租

金，何來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２又原告主張其於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之起

訴狀僅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遲延損害未在起訴範圍

內，非調解筆錄和解效力範圍所及云云，惟細觀原告於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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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張遲延損害263745元，係因其為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

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所生。然依調解筆錄第二項之記載，原

告已承諾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由其負擔，顯

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應繳納之相關稅費負擔已在調

解筆錄之和解效力範圍內，如原告認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登記所增加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害，則當初於簽訂調

解筆錄時，應為保留此部分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其他同意文字

之記載。然調解筆錄僅記載原告願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相關稅費，並拋棄對被告之其餘請求，顯見原告就系

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部分與被告另訂和解契

約，拋棄其他權利(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請求。原告一方面同

意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全部相關稅費，一方面卻

以其所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為遲

延損害為理由，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實有違調解筆錄所成

立和解契約之意旨，其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請

求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

　３原證1匯款單每一筆匯款均係匯入土地銀行羅東分行0000000

00000帳戶，與原證2貸款清償明細表所示存款帳號號碼相

同，顯係為清償貸款而存入該帳號。原告指稱與貸款扣款帳

號不同云云，顯有誤會等語置辯。

　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之父鄒若暉於85年11月18日與被告兩願離婚，渠等於離

　　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

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法馬上過

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異議。所

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２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外人鄒

　　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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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原告父親鄒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

　４原告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

　　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

　　字第387號)，被告願依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

　　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

　　等，調解筆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原告乃

　　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畢。

　５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系爭土地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

　　79元。

四、依被告與原告之父鄒若暉所訂之離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被

　　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給原告，係屬民法第269條之利益

　　第三人契約，又依民法第270條規定「前條債務人得以由契

　　約所生之一切抗辯，對抗受益之第三人」，而被告與原告之

　　父鄒若暉於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亦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所需相關費用(按一般係包括贈與稅、土地增值稅、契稅、

　　印花稅、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地政規費與代書

　　費），係由原告之父鄒若暉負擔，此有離婚協議書可稽(見

　　調解卷第29頁)，依民法第270條規定，被告在鄒若暉未於87

　　年8月前提出以上相關費用時，係可以對原告拒絕履行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

　　權予原告，非可認為構成給付遲延。原告嗣於112年12月28

　　日與被告成立調解，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辦理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等，並於調解筆

　　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權拋棄。經查，原告於

　　112年12月28日與被告成立調解，同意負擔土地增值稅，就1

　　12年度土地增值稅因地價上漲，必然高於87年度之土地增值

　　稅之事實，為一般常識，原告當已認知，原告自願負擔土地

　　增值稅，當然包括此土地增值稅之差額亦由原告負擔，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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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亦已於調解筆錄第三點，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被告未於

　　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認定

於　　　前，原告自不能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再就土地增值稅

之差

　　額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

　　土地增值稅差額263745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民法第75

8條定有明文。原告因被告贈與之法律行為，直至113年2月7

　　日完成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始取得所有權，換言之，

113年2月7日之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係被告，被告有

使用收益權，且據被告供述，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

爭房地，系爭房地由原告繼續居住迄今，原告對此並不爭

執，原告起訴狀亦載明原告住此地址，堪認被告於移轉所有

權之前，被告未使用系爭房地，也未向原告收取租金為事

實，何來被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對原告構成侵權

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

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或損害賠償69160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63745元與法

定遲延利息，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

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

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

00元與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

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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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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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90號
原      告  鄒之珣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宜嫻律師
被      告  王碧昭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民國75年1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原告一子。婚姻關係存續中，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82年4月30日共同購買坐落宜蘭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分之1）暨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登記於被告名下。惟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感情不睦，於85年11月18日協議離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見原證二，下稱離婚協議書），約定「二、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故定於87年8月由女方（即被告）轉移至鄒之珣（即原告）名下，不得異議」，然被告卻遲未依照離婚協議書內容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訴外人鄒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原告整理遺物時，赫然發現離婚協議書、不動產所有權狀，始知上情。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字第387號)，被告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告乃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２離婚協議書已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給原告，被告明知此事，卻遲未履行，原告自87年8月時即為系爭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被告無作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之正當權源，卻以所有權人自居，其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甚明，並致原告未能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地所有權能之行使而造成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依照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可得，系爭房地鄰近建物每月租金約為新臺幣（下同）12000元至18000元，每坪月租金約為600元，參以系爭房地之面積為75.31平方公尺（約略22.78坪，以20坪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為每月12000元（計算式：20坪×600元＝12000元），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00元（計算式：12000元×12月×4年＋12000元×289天÷30天＝691600元）。
　３倘被告於87年8月即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則參照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相關規定，以前次移轉年期為107年1月（被告係於82年5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系爭房地，並約定於87年8月將系爭房地移轉予原告，則被告持有系爭房地約5年3個月左右，前次移轉年期以113年3月往前回推5年3個月即為107年1月）、系爭土地於87年7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21800元、82年5月之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151.9%等條件計算之，原告於斯時所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共計為62234元（見原證九，說明：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第31條、第33條與現行條文相同，乃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稅務試算-土地增值稅試算網站試算之）。詎料，被告卻未依約履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原告直至113年2月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79元，若被告於87年8月便辦妥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則原告僅需繳納62234元之土地增值稅，因被告遲延辦理，致原告受有增加土地增值稅支出263745元之損害（000000－00000＝263745），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63745元。
　４被告抗辯其未能依照系爭離婚協議書於87年8月將系爭房地過戶給原告，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過戶費用云云，原告否認，被告既抗辯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方未能履行離婚協議書，自應由被告先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不能免責，被告固然提出被證1、被證2欲證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然細繹被證1之收款帳號為000000000000，此與系爭房地之貸款扣款帳號不同，即便被告確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假設語氣），然該款項之目的為何？仍非無疑，無從逕予勾稽該款項即是用以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又被證2僅能證明系爭房地之部分貸款於89年6月22日清償完畢之客觀事實，尚無法推斷係由被告所清償，故由被證1、2均無法直接證明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曾經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無從舉證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況且，縱然被告所辯為真（假設語氣），系爭房地之貸款金額並非僅50萬元，被證1之金額加總後亦不足以清償全數之房屋貸款，則其餘貸款顯非被告清償，足徵被告上開所辯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抑且，被告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過戶費用，僅空口泛稱其曾多次要求訴外人鄒若暉辦理，其抗辯自無從採信。從87年8月至今，已足足經過25年之久，倘被告確實有意要履行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豈會未有任何表示？被告於87年間前後仍可聯繫訴外人鄒若暉，怎會毫無任何履約之表示？益證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５原告於另案即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案件起訴請求被告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並未一併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或遲延損害，故而，兩造於另案僅就被告是否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一事為調解，探求兩造之真意，兩造既未就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或係遲延損害為請求、抗辯或是討論，自無拋棄離婚協議書之其餘請求之意思，再者，本件原告所請求乃是因被告遲延履行離婚協議書，致原告受有土地增值稅差額之損害，並非請求被告負擔原告因移轉系爭房地所需支付之土地增值稅全額，故就離婚協議書所約定應由原告或訴外人鄒若暉負擔之土地增值稅，本非原告請求範圍，被告就此容有誤會，則就土地增值稅之差額既係因被告未按時履行系爭離婚協議書所致，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故被告以兩造已成立調解筆錄為由，抗辯其無須負擔土地增值稅之差額，要非可採。
　６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既於離婚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該給付有確定期限，被告未於87年8月前為之，被告即應自87年9月1日起負遲延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遲延損害691600元及土地增值稅之差額263745元，核屬有理。被告未於此一期限內為之，即屬遲延，原告無庸催告，即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因遲延所受損害。被告雖提出被證一、二，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難逕予勾稽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移轉稅費，況且，訴外人鄒若暉直至89、90年間仍有餘力負擔並按時繳納系爭房地之房屋貸款，豈有可能無法負擔移轉所有權之稅費？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事實不符無從憑採。再者，被告如有履行系爭離婚協議書之意願，不可能從未向原告或訴外人鄒若暉提出，又縱使被告於87年8月之際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房屋貸款方未能移轉系爭房地（假設語氣，原告否認），訴外人鄒若暉之行為亦與原告無關，無從認定原告具有可歸責事由，抑且，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極少探視原告，原告根本無從確實掌握被告行蹤，而原告於96年即已成年，被告也未曾尋覓原告協同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是以，本件顯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於約定期限內移轉，被告自當負遲延責任，原告依照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當屬有據。
　７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53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系爭房地於82年時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當時為夫妻)共同出資購買，登記於被告名下，當時為購買系爭房地曾向土地銀行羅東分行貸款180萬元，其中130萬元為政府補貼利息之擔保貸款，50萬元為一般擔保貸款，房貸由雙方共同負擔，系爭房地於購買後本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及原告共同居住。於85年11月時，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協議離婚，系爭房地雙方同意移轉至原告名下，然因當時50萬元未受政府補助之擔保貸款部份利息較高且尚未清償完畢，訴外人鄒若暉擔心貸款如未清償系爭房地過戶恐有困難，並表示伊願獨立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清償，且預計於87年8月時先行清償未受政府補助之擔保貸款完畢後再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事宜，故雙方於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法馬上過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異議。所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外人鄒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豈料，訴外人鄒若暉約於87年5月前向被告表示，伊因罹癌(疑似鼻咽癌)身體不適，導致收入不穩定，不僅未能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也無力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至原告名下之相關稅費，希望被告可以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助之一般貸款，故被告於87年8月未能依離婚協議書約定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實非可歸責於被告。且被告於87年5月後為避免未繳納系爭房地貸款致遭查封拍賣，而致當時年幼之原告無家可歸，故答應訴外人鄒若暉之請求，於87年5月後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此有當時匯款單影本可稽(見被證1)，至89年6月22日被告將該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部分清償完畢(見被證2)。被告此後曾多次要求訴外人鄒若暉儘快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事宜，但訴外人鄒若暉並未處理，亦未再與被告聯絡，訴外人鄒若暉明知並非被告拒絕辦理，故於過世前從未起訴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又被告如不願依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大可於85年11月18日以後，以所有權人名義將系爭房屋出售或將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增貸，然而被告於112年12月4日原告起訴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前，始終未對系爭房地為任何處分，甚且明知原告依據離婚協議書第二條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請求權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仍願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顯見被告未曾拒絕履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又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前，被告仍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本得自行處分、收益系爭房地，原告向被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實無理由。況且被告自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屋，系爭房屋向來由原告及訴外人鄒若暉居住，至113年2月7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至原告名下前，系爭房屋皆由原告占有使用，被告並未自行使用或出租予他人，亦從未向原告及訴外人鄒若暉收取租金，何來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２又原告主張其於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之起訴狀僅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遲延損害未在起訴範圍內，非調解筆錄和解效力範圍所及云云，惟細觀原告於本件所主張遲延損害263745元，係因其為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所生。然依調解筆錄第二項之記載，原告已承諾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由其負擔，顯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應繳納之相關稅費負擔已在調解筆錄之和解效力範圍內，如原告認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增加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害，則當初於簽訂調解筆錄時，應為保留此部分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其他同意文字之記載。然調解筆錄僅記載原告願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並拋棄對被告之其餘請求，顯見原告就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部分與被告另訂和解契約，拋棄其他權利(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請求。原告一方面同意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全部相關稅費，一方面卻以其所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害為理由，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實有違調解筆錄所成立和解契約之意旨，其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請求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
　３原證1匯款單每一筆匯款均係匯入土地銀行羅東分行000000000000帳戶，與原證2貸款清償明細表所示存款帳號號碼相同，顯係為清償貸款而存入該帳號。原告指稱與貸款扣款帳號不同云云，顯有誤會等語置辯。
　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之父鄒若暉於85年11月18日與被告兩願離婚，渠等於離
　　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法馬上過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異議。所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２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外人鄒
　　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
　３原告父親鄒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
　４原告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
　　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
　　字第387號)，被告願依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
　　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
　　等，調解筆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原告乃
　　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畢。
　５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系爭土地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
　　79元。
四、依被告與原告之父鄒若暉所訂之離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被
　　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給原告，係屬民法第269條之利益
　　第三人契約，又依民法第270條規定「前條債務人得以由契
　　約所生之一切抗辯，對抗受益之第三人」，而被告與原告之
　　父鄒若暉於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亦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所需相關費用(按一般係包括贈與稅、土地增值稅、契稅、
　　印花稅、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地政規費與代書
　　費），係由原告之父鄒若暉負擔，此有離婚協議書可稽(見
　　調解卷第29頁)，依民法第270條規定，被告在鄒若暉未於87
　　年8月前提出以上相關費用時，係可以對原告拒絕履行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
　　權予原告，非可認為構成給付遲延。原告嗣於112年12月28
　　日與被告成立調解，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辦理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等，並於調解筆
　　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權拋棄。經查，原告於
　　112年12月28日與被告成立調解，同意負擔土地增值稅，就1
　　12年度土地增值稅因地價上漲，必然高於87年度之土地增值
　　稅之事實，為一般常識，原告當已認知，原告自願負擔土地
　　增值稅，當然包括此土地增值稅之差額亦由原告負擔，況原
　　告亦已於調解筆錄第三點，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被告未於
　　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認定於　　　前，原告自不能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再就土地增值稅之差
　　額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
　　土地增值稅差額263745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民法第758條定有明文。原告因被告贈與之法律行為，直至113年2月7
　　日完成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始取得所有權，換言之，113年2月7日之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係被告，被告有使用收益權，且據被告供述，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原告繼續居住迄今，原告對此並不爭執，原告起訴狀亦載明原告住此地址，堪認被告於移轉所有權之前，被告未使用系爭房地，也未向原告收取租金為事實，何來被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0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63745元與法定遲延利息，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00元與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90號
原      告  鄒之珣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宜嫻律師
被      告  王碧昭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3年10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民國75年1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原告
    一子。婚姻關係存續中，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82年4月30
    日共同購買坐落宜蘭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分之1）暨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
    000○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登記於被告名下。惟訴
    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感情不睦，於85年11月18日協議離婚，並
    簽立離婚協議書（見原證二，下稱離婚協議書），約定「二
    、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
    。…，故定於87年8月由女方（即被告）轉移至鄒之珣（即原
    告）名下，不得異議」，然被告卻遲未依照離婚協議書內容
    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訴外人鄒若暉於112年9
    月6日死亡，原告整理遺物時，赫然發現離婚協議書、不動
    產所有權狀，始知上情。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
    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
    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字第387號)，被告願意依照離
    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
    告乃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２離婚協議書已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
    轉給原告，被告明知此事，卻遲未履行，原告自87年8月時
    即為系爭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被告無作為系爭房地之所有
    權人之正當權源，卻以所有權人自居，其無法律上之原因受
    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甚明，並致原告未能登記
    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地所有權能之
    行使而造成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或損害賠償。依照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可
    得，系爭房地鄰近建物每月租金約為新臺幣（下同）12000
    元至18000元，每坪月租金約為600元，參以系爭房地之面積
    為75.31平方公尺（約略22.78坪，以20坪計之），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為每月12000元（計算式：20坪×60
    0元＝12000元），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
    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
    償691600元（計算式：12000元×12月×4年＋12000元×289天÷3
    0天＝691600元）。
　３倘被告於87年8月即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
    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則參照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相
    關規定，以前次移轉年期為107年1月（被告係於82年5月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系爭房地，並約定於87年8月將系爭
    房地移轉予原告，則被告持有系爭房地約5年3個月左右，前
    次移轉年期以113年3月往前回推5年3個月即為107年1月）、
    系爭土地於87年7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21800元、82年5月之
    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151.9%等條件計算之，原告於斯時所應
    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共計為62234元（見原證九，說明：89年1
    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第31條、第33條與現行條文相同，
    乃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稅務試算-土地增值稅試算網站
    試算之）。詎料，被告卻未依約履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原
    告直至113年2月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經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79元，
    若被告於87年8月便辦妥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則原
    告僅需繳納62234元之土地增值稅，因被告遲延辦理，致原
    告受有增加土地增值稅支出263745元之損害（000000－00000
    ＝263745），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263745元。
　４被告抗辯其未能依照系爭離婚協議書於87年8月將系爭房地過
    戶給原告，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
    、過戶費用云云，原告否認，被告既抗辯係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方未能履行離婚協議書，自應由被告先就此有利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不能免責，被告固然提出被證1
    、被證2欲證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
    ，然細繹被證1之收款帳號為000000000000，此與系爭房地
    之貸款扣款帳號不同，即便被告確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
    假設語氣），然該款項之目的為何？仍非無疑，無從逕予勾
    稽該款項即是用以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又被證2僅能證明
    系爭房地之部分貸款於89年6月22日清償完畢之客觀事實，
    尚無法推斷係由被告所清償，故由被證1、2均無法直接證明
    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曾經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亦
    無從舉證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況且
    ，縱然被告所辯為真（假設語氣），系爭房地之貸款金額並
    非僅50萬元，被證1之金額加總後亦不足以清償全數之房屋
    貸款，則其餘貸款顯非被告清償，足徵被告上開所辯與事實
    不符，不足為採。抑且，被告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訴外人
    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過戶費用，僅空口泛稱其曾多次
    要求訴外人鄒若暉辦理，其抗辯自無從採信。從87年8月至
    今，已足足經過25年之久，倘被告確實有意要履行離婚協議
    書之約定，豈會未有任何表示？被告於87年間前後仍可聯繫
    訴外人鄒若暉，怎會毫無任何履約之表示？益證被告所辯，
    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５原告於另案即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案件起
    訴請求被告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並未一併請求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或遲延損害，故而，兩造於
    另案僅就被告是否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一事為調解，探求兩造之真意，兩造既未就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損害賠償或係遲延損害為請求、抗辯或是討論，自
    無拋棄離婚協議書之其餘請求之意思，再者，本件原告所請
    求乃是因被告遲延履行離婚協議書，致原告受有土地增值稅
    差額之損害，並非請求被告負擔原告因移轉系爭房地所需支
    付之土地增值稅全額，故就離婚協議書所約定應由原告或訴
    外人鄒若暉負擔之土地增值稅，本非原告請求範圍，被告就
    此容有誤會，則就土地增值稅之差額既係因被告未按時履行
    系爭離婚協議書所致，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故被告
    以兩造已成立調解筆錄為由，抗辯其無須負擔土地增值稅之
    差額，要非可採。
　６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既於離婚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
    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該給付有確定期限，被告
    未於87年8月前為之，被告即應自87年9月1日起負遲延責任
    ，故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遲延損害691600元及土地
    增值稅之差額263745元，核屬有理。被告未於此一期限內為
    之，即屬遲延，原告無庸催告，即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向
    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因遲延所受損害。被告雖提出被證一、二
    ，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難逕予勾稽訴
    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移轉稅費，況且，訴外人鄒若暉直至89
    、90年間仍有餘力負擔並按時繳納系爭房地之房屋貸款，豈
    有可能無法負擔移轉所有權之稅費？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事
    實不符無從憑採。再者，被告如有履行系爭離婚協議書之意
    願，不可能從未向原告或訴外人鄒若暉提出，又縱使被告於
    87年8月之際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房屋貸款方未能移
    轉系爭房地（假設語氣，原告否認），訴外人鄒若暉之行為
    亦與原告無關，無從認定原告具有可歸責事由，抑且，被告
    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極少探視原告，原告根本無從確實
    掌握被告行蹤，而原告於96年即已成年，被告也未曾尋覓原
    告協同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是以，本件顯係可
    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於約定期限內移轉，被告自當負
    遲延責任，原告依照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當屬有據。
　７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53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系爭房地於82年時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當時為夫妻)共同
    出資購買，登記於被告名下，當時為購買系爭房地曾向土地
    銀行羅東分行貸款180萬元，其中130萬元為政府補貼利息之
    擔保貸款，50萬元為一般擔保貸款，房貸由雙方共同負擔，
    系爭房地於購買後本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及原告共同居住
    。於85年11月時，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協議離婚，系爭房地
    雙方同意移轉至原告名下，然因當時50萬元未受政府補助之
    擔保貸款部份利息較高且尚未清償完畢，訴外人鄒若暉擔心
    貸款如未清償系爭房地過戶恐有困難，並表示伊願獨立負擔
    系爭房地之貸款清償，且預計於87年8月時先行清償未受政
    府補助之擔保貸款完畢後再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事宜，故雙
    方於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
    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
    法馬上過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
    異議。所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
    轉登記，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
    權」。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
    外人鄒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豈料，訴外人鄒若暉約於87年
    5月前向被告表示，伊因罹癌(疑似鼻咽癌)身體不適，導致
    收入不穩定，不僅未能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
    ，也無力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至原告名下之相關稅費，
    希望被告可以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助之一般貸款，故
    被告於87年8月未能依離婚協議書約定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
    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實非可歸責於被告。且被告於87年5
    月後為避免未繳納系爭房地貸款致遭查封拍賣，而致當時年
    幼之原告無家可歸，故答應訴外人鄒若暉之請求，於87年5
    月後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此有當時匯
    款單影本可稽(見被證1)，至89年6月22日被告將該未受政府
    補貼利息之貸款部分清償完畢(見被證2)。被告此後曾多次
    要求訴外人鄒若暉儘快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
    名下事宜，但訴外人鄒若暉並未處理，亦未再與被告聯絡，
    訴外人鄒若暉明知並非被告拒絕辦理，故於過世前從未起訴
    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又被告如不
    願依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
    原告名下，大可於85年11月18日以後，以所有權人名義將系
    爭房屋出售或將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增貸，然而被告於112年1
    2月4日原告起訴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前，始終未對系爭
    房地為任何處分，甚且明知原告依據離婚協議書第二條請求
    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請求權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仍
    願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顯見被告未曾拒絕履
    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原告依民
    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又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前，被告仍為系爭房地
    所有權人，本得自行處分、收益系爭房地，原告向被告請求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實無理由。況且被告自
    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屋，系爭房屋向來由原告及訴外
    人鄒若暉居住，至113年2月7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至原告
    名下前，系爭房屋皆由原告占有使用，被告並未自行使用或
    出租予他人，亦從未向原告及訴外人鄒若暉收取租金，何來
    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２又原告主張其於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之起
    訴狀僅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遲延損害未在起訴範圍內
    ，非調解筆錄和解效力範圍所及云云，惟細觀原告於本件所
    主張遲延損害263745元，係因其為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
    所繳納土地增值稅所生。然依調解筆錄第二項之記載，原告
    已承諾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由其負擔，顯見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應繳納之相關稅費負擔已在調解
    筆錄之和解效力範圍內，如原告認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
    記所增加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害，則當初於簽訂調解
    筆錄時，應為保留此部分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其他同意文字之
    記載。然調解筆錄僅記載原告願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之相關稅費，並拋棄對被告之其餘請求，顯見原告就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部分與被告另訂和解契約，
    拋棄其他權利(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請求。原告一方面同意負
    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全部相關稅費，一方面卻以其
    所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
    害為理由，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實有違調解筆錄所成立和
    解契約之意旨，其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請求賠
    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
　３原證1匯款單每一筆匯款均係匯入土地銀行羅東分行00000000
    0000帳戶，與原證2貸款清償明細表所示存款帳號號碼相同
    ，顯係為清償貸款而存入該帳號。原告指稱與貸款扣款帳號
    不同云云，顯有誤會等語置辯。
　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之父鄒若暉於85年11月18日與被告兩願離婚，渠等於離
　　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
    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法馬上過戶，
    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異議。所需費
    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男方
    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２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外人鄒
　　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
　３原告父親鄒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
　４原告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
　　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
　　字第387號)，被告願依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
　　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
　　等，調解筆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原告乃
　　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畢。
　５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系爭土地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
　　79元。
四、依被告與原告之父鄒若暉所訂之離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被
　　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給原告，係屬民法第269條之利益
　　第三人契約，又依民法第270條規定「前條債務人得以由契
　　約所生之一切抗辯，對抗受益之第三人」，而被告與原告之
　　父鄒若暉於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亦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所需相關費用(按一般係包括贈與稅、土地增值稅、契稅、
　　印花稅、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地政規費與代書
　　費），係由原告之父鄒若暉負擔，此有離婚協議書可稽(見
　　調解卷第29頁)，依民法第270條規定，被告在鄒若暉未於87
　　年8月前提出以上相關費用時，係可以對原告拒絕履行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
　　權予原告，非可認為構成給付遲延。原告嗣於112年12月28
　　日與被告成立調解，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辦理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等，並於調解筆
　　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權拋棄。經查，原告於
　　112年12月28日與被告成立調解，同意負擔土地增值稅，就1
　　12年度土地增值稅因地價上漲，必然高於87年度之土地增值
　　稅之事實，為一般常識，原告當已認知，原告自願負擔土地
　　增值稅，當然包括此土地增值稅之差額亦由原告負擔，況原
　　告亦已於調解筆錄第三點，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被告未於
　　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認定於
　　　前，原告自不能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再就土地增值稅之
差
　　額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
　　土地增值稅差額263745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民法第75
    8條定有明文。原告因被告贈與之法律行為，直至113年2月7
　　日完成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始取得所有權，換言之，
    113年2月7日之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係被告，被告有
    使用收益權，且據被告供述，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
    爭房地，系爭房地由原告繼續居住迄今，原告對此並不爭執
    ，原告起訴狀亦載明原告住此地址，堪認被告於移轉所有權
    之前，被告未使用系爭房地，也未向原告收取租金為事實，
    何來被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
    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
    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
    害賠償69160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63745元與法
    定遲延利息，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
    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
    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
    00元與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
    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90號
原      告  鄒之珣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宜嫻律師
被      告  王碧昭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民國75年1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原告一子。婚姻關係存續中，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於82年4月30日共同購買坐落宜蘭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分之1）暨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登記於被告名下。惟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感情不睦，於85年11月18日協議離婚，並簽立離婚協議書（見原證二，下稱離婚協議書），約定「二、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故定於87年8月由女方（即被告）轉移至鄒之珣（即原告）名下，不得異議」，然被告卻遲未依照離婚協議書內容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訴外人鄒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原告整理遺物時，赫然發現離婚協議書、不動產所有權狀，始知上情。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字第387號)，被告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告乃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移轉登記完畢。
　２離婚協議書已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給原告，被告明知此事，卻遲未履行，原告自87年8月時即為系爭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被告無作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之正當權源，卻以所有權人自居，其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利益甚明，並致原告未能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妨害原告對於系爭房地所有權能之行使而造成損害，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依照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可得，系爭房地鄰近建物每月租金約為新臺幣（下同）12000元至18000元，每坪月租金約為600元，參以系爭房地之面積為75.31平方公尺（約略22.78坪，以20坪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為每月12000元（計算式：20坪×600元＝12000元），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00元（計算式：12000元×12月×4年＋12000元×289天÷30天＝691600元）。
　３倘被告於87年8月即依照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則參照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相關規定，以前次移轉年期為107年1月（被告係於82年5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系爭房地，並約定於87年8月將系爭房地移轉予原告，則被告持有系爭房地約5年3個月左右，前次移轉年期以113年3月往前回推5年3個月即為107年1月）、系爭土地於87年7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為21800元、82年5月之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151.9%等條件計算之，原告於斯時所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共計為62234元（見原證九，說明：89年1月6日修正前之土地稅法第31條、第33條與現行條文相同，乃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稅務試算-土地增值稅試算網站試算之）。詎料，被告卻未依約履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原告直至113年2月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79元，若被告於87年8月便辦妥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則原告僅需繳納62234元之土地增值稅，因被告遲延辦理，致原告受有增加土地增值稅支出263745元之損害（000000－00000＝263745），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63745元。
　４被告抗辯其未能依照系爭離婚協議書於87年8月將系爭房地過戶給原告，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過戶費用云云，原告否認，被告既抗辯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方未能履行離婚協議書，自應由被告先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不能免責，被告固然提出被證1、被證2欲證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然細繹被證1之收款帳號為000000000000，此與系爭房地之貸款扣款帳號不同，即便被告確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假設語氣），然該款項之目的為何？仍非無疑，無從逕予勾稽該款項即是用以繳納系爭房地之貸款；又被證2僅能證明系爭房地之部分貸款於89年6月22日清償完畢之客觀事實，尚無法推斷係由被告所清償，故由被證1、2均無法直接證明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曾經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無從舉證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費用，況且，縱然被告所辯為真（假設語氣），系爭房地之貸款金額並非僅50萬元，被證1之金額加總後亦不足以清償全數之房屋貸款，則其餘貸款顯非被告清償，足徵被告上開所辯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抑且，被告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系爭房地之過戶費用，僅空口泛稱其曾多次要求訴外人鄒若暉辦理，其抗辯自無從採信。從87年8月至今，已足足經過25年之久，倘被告確實有意要履行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豈會未有任何表示？被告於87年間前後仍可聯繫訴外人鄒若暉，怎會毫無任何履約之表示？益證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５原告於另案即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案件起訴請求被告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並未一併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或遲延損害，故而，兩造於另案僅就被告是否願意依照離婚協議書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一事為調解，探求兩造之真意，兩造既未就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損害賠償或係遲延損害為請求、抗辯或是討論，自無拋棄離婚協議書之其餘請求之意思，再者，本件原告所請求乃是因被告遲延履行離婚協議書，致原告受有土地增值稅差額之損害，並非請求被告負擔原告因移轉系爭房地所需支付之土地增值稅全額，故就離婚協議書所約定應由原告或訴外人鄒若暉負擔之土地增值稅，本非原告請求範圍，被告就此容有誤會，則就土地增值稅之差額既係因被告未按時履行系爭離婚協議書所致，自應由被告負損害賠償之責，故被告以兩造已成立調解筆錄為由，抗辯其無須負擔土地增值稅之差額，要非可採。
　６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既於離婚協議書約定被告應於87年8月前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該給付有確定期限，被告未於87年8月前為之，被告即應自87年9月1日起負遲延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遲延損害691600元及土地增值稅之差額263745元，核屬有理。被告未於此一期限內為之，即屬遲延，原告無庸催告，即得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向被告請求賠償原告因遲延所受損害。被告雖提出被證一、二，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有匯款予訴外人鄒若暉，難逕予勾稽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移轉稅費，況且，訴外人鄒若暉直至89、90年間仍有餘力負擔並按時繳納系爭房地之房屋貸款，豈有可能無法負擔移轉所有權之稅費？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事實不符無從憑採。再者，被告如有履行系爭離婚協議書之意願，不可能從未向原告或訴外人鄒若暉提出，又縱使被告於87年8月之際係因訴外人鄒若暉不願負擔房屋貸款方未能移轉系爭房地（假設語氣，原告否認），訴外人鄒若暉之行為亦與原告無關，無從認定原告具有可歸責事由，抑且，被告與訴外人鄒若暉離婚後，極少探視原告，原告根本無從確實掌握被告行蹤，而原告於96年即已成年，被告也未曾尋覓原告協同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是以，本件顯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於約定期限內移轉，被告自當負遲延責任，原告依照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所受之遲延損害，當屬有據。
　７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53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系爭房地於82年時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當時為夫妻)共同出資購買，登記於被告名下，當時為購買系爭房地曾向土地銀行羅東分行貸款180萬元，其中130萬元為政府補貼利息之擔保貸款，50萬元為一般擔保貸款，房貸由雙方共同負擔，系爭房地於購買後本由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及原告共同居住。於85年11月時，訴外人鄒若暉與被告協議離婚，系爭房地雙方同意移轉至原告名下，然因當時50萬元未受政府補助之擔保貸款部份利息較高且尚未清償完畢，訴外人鄒若暉擔心貸款如未清償系爭房地過戶恐有困難，並表示伊願獨立負擔系爭房地之貸款清償，且預計於87年8月時先行清償未受政府補助之擔保貸款完畢後再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事宜，故雙方於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法馬上過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異議。所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權」。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外人鄒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豈料，訴外人鄒若暉約於87年5月前向被告表示，伊因罹癌(疑似鼻咽癌)身體不適，導致收入不穩定，不僅未能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也無力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至原告名下之相關稅費，希望被告可以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助之一般貸款，故被告於87年8月未能依離婚協議書約定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實非可歸責於被告。且被告於87年5月後為避免未繳納系爭房地貸款致遭查封拍賣，而致當時年幼之原告無家可歸，故答應訴外人鄒若暉之請求，於87年5月後協助清償房貸中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此有當時匯款單影本可稽(見被證1)，至89年6月22日被告將該未受政府補貼利息之貸款部分清償完畢(見被證2)。被告此後曾多次要求訴外人鄒若暉儘快辦理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事宜，但訴外人鄒若暉並未處理，亦未再與被告聯絡，訴外人鄒若暉明知並非被告拒絕辦理，故於過世前從未起訴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又被告如不願依系爭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至原告名下，大可於85年11月18日以後，以所有權人名義將系爭房屋出售或將系爭房屋設定抵押增貸，然而被告於112年12月4日原告起訴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前，始終未對系爭房地為任何處分，甚且明知原告依據離婚協議書第二條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請求權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仍願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顯見被告未曾拒絕履行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約定，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又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前，被告仍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本得自行處分、收益系爭房地，原告向被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實無理由。況且被告自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屋，系爭房屋向來由原告及訴外人鄒若暉居住，至113年2月7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至原告名下前，系爭房屋皆由原告占有使用，被告並未自行使用或出租予他人，亦從未向原告及訴外人鄒若暉收取租金，何來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２又原告主張其於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司調字第387號之起訴狀僅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遲延損害未在起訴範圍內，非調解筆錄和解效力範圍所及云云，惟細觀原告於本件所主張遲延損害263745元，係因其為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所生。然依調解筆錄第二項之記載，原告已承諾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由其負擔，顯見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應繳納之相關稅費負擔已在調解筆錄之和解效力範圍內，如原告認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增加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害，則當初於簽訂調解筆錄時，應為保留此部分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其他同意文字之記載。然調解筆錄僅記載原告願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並拋棄對被告之其餘請求，顯見原告就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稅費部分與被告另訂和解契約，拋棄其他權利(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請求。原告一方面同意負擔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全部相關稅費，一方面卻以其所負擔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所繳納土地增值稅為遲延損害為理由，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實有違調解筆錄所成立和解契約之意旨，其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請求賠償遲延損害，實無理由。
　３原證1匯款單每一筆匯款均係匯入土地銀行羅東分行000000000000帳戶，與原證2貸款清償明細表所示存款帳號號碼相同，顯係為清償貸款而存入該帳號。原告指稱與貸款扣款帳號不同云云，顯有誤會等語置辯。
　４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１原告之父鄒若暉於85年11月18日與被告兩願離婚，渠等於離
　　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雙方共同擁有之不動產房屋，坐落於羅東鎮○○街000之0號。因礙於貸款條例規定無法馬上過戶，定於87年8月由女方轉移至鄒之珣名下，不得異議。所需費用由男方負責支出。如未在期間內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男方可依法向女方提出告訴，女方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２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訴外人鄒
　　若暉及原告繼續居住。
　３原告父親鄒若暉於112年9月6日死亡。
　４原告於112年12月4日對被告提起請求履行協議訴訟，兩造並
　　於112年12月28日達成調解（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司調
　　字第387號)，被告願依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之約定，將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予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
　　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
　　等，調解筆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原告乃
　　於113年2月7日持調解筆錄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畢。
　５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核定系爭土地應繳納土地增值稅3259
　　79元。
四、依被告與原告之父鄒若暉所訂之離婚協議書第二點約定，被
　　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給原告，係屬民法第269條之利益
　　第三人契約，又依民法第270條規定「前條債務人得以由契
　　約所生之一切抗辯，對抗受益之第三人」，而被告與原告之
　　父鄒若暉於離婚協議書第二條亦約定，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
　　所需相關費用(按一般係包括贈與稅、土地增值稅、契稅、
　　印花稅、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地政規費與代書
　　費），係由原告之父鄒若暉負擔，此有離婚協議書可稽(見
　　調解卷第29頁)，依民法第270條規定，被告在鄒若暉未於87
　　年8月前提出以上相關費用時，係可以對原告拒絕履行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
　　權予原告，非可認為構成給付遲延。原告嗣於112年12月28
　　日與被告成立調解，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原告則於調解筆錄第二點同意負擔因辦理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相關之規費、稅捐、代書費用等，並於調解筆
　　錄第三點約定，原告對被告其餘請求權拋棄。經查，原告於
　　112年12月28日與被告成立調解，同意負擔土地增值稅，就1
　　12年度土地增值稅因地價上漲，必然高於87年度之土地增值
　　稅之事實，為一般常識，原告當已認知，原告自願負擔土地
　　增值稅，當然包括此土地增值稅之差額亦由原告負擔，況原
　　告亦已於調解筆錄第三點，對被告其餘請求拋棄。被告未於
　　87年8月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認定於　　　前，原告自不能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再就土地增值稅之差
　　額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
　　土地增值稅差額263745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民法第758條定有明文。原告因被告贈與之法律行為，直至113年2月7
　　日完成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始取得所有權，換言之，113年2月7日之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仍係被告，被告有使用收益權，且據被告供述，被告於85年11月19日即搬離系爭房地，系爭房地由原告繼續居住迄今，原告對此並不爭執，原告起訴狀亦載明原告住此地址，堪認被告於移轉所有權之前，被告未使用系爭房地，也未向原告收取租金為事實，何來被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00元，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263745元與法定遲延利息，併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31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24日起至113年2月6日止，此一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691600元與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